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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中站四条“城市次干道”项目（一标段）施工总承包工程竣工结算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焦作市中站区审计局自2025年10月16日至12月19日，对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的焦作中站四条“城市次干道”项目(一标段)施工总承包工程竣工结算情况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焦作中站四条“城市次干道”项目（一标段）施工总承包工程包含瑞丰路和紫荆路道路改造。瑞丰路、紫荆路北起跃进路，南止解放路。主要工程内容为：道路工程、排水工程、通信工程、照明工程、改迁工程等。建设方为焦作中铁太行国际生态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施工方为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建施双方于2021年3月30日签订了《施工承包合同》，约定：合同价款为24179368.10元；合同工期为2021年4月1日至2021年7月1日，工期总日历天数91天。河南建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焦作分公司对瑞丰路改造工程进行了监理，河南万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焦作分公司对紫荆路改造工程进行了监理。

工程完工后，经相关单位验收合格。截至审计时焦作中铁太行国际生态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暂未支付工程款。
审计评价意见

焦作中站四条“城市次干道”项目(一标段)施工总承包工程送审价款为25546455.61元，审减金额5915209.88元。审减率23.15%。
三、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多计工程造价5915209.88元。
四、审计处理情况和建议

对上述问题，审计机关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对多计工程造价问题，要求焦作中铁太行国际生态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应据实调整工程结算价款。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焦作市中站区审计局建议：焦作中铁太行国际生态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在今后工程项目建设中，应进一步加强工程管理，依法依规据实编制竣工结算。
五、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目前，对多计工程价款5915209.88元问题，焦作中铁太行国际生态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已整改完毕。具体整改结果由焦作中铁太行国际生态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向社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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